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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受托管理人”）作为山

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7 鲁资 01、代码：143010.SH）、2017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17 鲁资 02、代码：143086.SH）

和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简称：19 鲁资 01、代码：

155344.SH）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

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子公司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滨州博兴支行（以下简称“德州银行博兴支行”）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案件 

（一）案件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山东科瑞钢板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受理该案，诉讼金额为本金 7,000 万元及利息 1,818,540.65 元及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 

该案具体信息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负责人：李进，该支行行长 

被告 1：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蔺新亮 

被告 2：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军 

被告 3：蔺新亮 

被告 4：于华 

2、管辖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由： 

2019 年 2 月 28 日，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以下简称原告）

与被告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9 年德银滨

州博兴字第 809182019022800004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科瑞公

司向原告借款 7,000 万元用于偿还合同号 8091820171208000012 号合同项下借款

人所欠债务，借款期限 12 个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 3.625%。合同另对逾期还款

借款利率、罚息、还款方式、违约责任、保证条款有明确约定。 

同日，被告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作为保证人与

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蔺新亮、于华与原告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保证合

同》、《自然人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原告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

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对保证范围也作出明确约定。上述合同

签订后，原告当日将 7,000 万元放款给被告科瑞公司，原告的放款义务已经履行

完毕。但科瑞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利息，远大公司、蔺新亮、于华对该借

款未履行担保还款义务。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科瑞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所负义务；合同签订后，

原告已经履行了放款义务，科瑞公司却未依约偿还利息，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

同约定，原告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向其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要求科瑞公司立即偿



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含罚息、复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

用。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 1 向原告偿还本金 7,000 万元及利息 1,818,540.65 元，并支付

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 

（2）判令被告 1 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5,000 元； 

（3）判令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二）诉讼、仲裁进程情况 

德州银行博兴支行已于近期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16 民初 4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原告德州银行博兴支行与被告科瑞钢板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与被告远大板业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与被告蔺新亮、于华签订的《自然人

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是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有效。原告依约向被告科瑞钢板公司发放贷款 7,000 万元，被告科瑞钢板公

司未依约支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原告宣布涉案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并要求

被告科瑞钢板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7,000万元及利息1,818,540.65元符合合同约定。 

因《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已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也应由借款人承担，故原告

主张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5,000 元也应由被告科瑞钢板公司承担。 

 

二、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案件 

（一）案件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山东运通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滨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诉讼金额为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 1,653,973.18 元及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同

约定计算）。 

该案具体信息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负责人：李进，该支行行长 

被告 1：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翠青 

被告 2：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蔺新亮 

被告 3：杨清华 

被告 4：于荣玲 

被告 5：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军 

2、管辖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由： 

2018 年 12 月 25 日，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以下简称原告）

与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8 年

德银滨州博兴字第 809182018122500002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运通公司向原告借款 5,000 万元用于偿还合同号 8091820180108000025 号合同项

下借款人所欠债务，借款期限 12 个月，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款

利率为月利率 3.625%。合同另对逾期还款借款利率、罚息、还款方式、违约责

任、保证条款有明确约定。 

同日，被告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原告

签订《保证合同》；杨清华与原告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于荣玲作为共同连带

保证人在该合同中签字。《保证合同》、《自然人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原告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对保

证范围也作出明确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将 5,000 万

元放款给被告运通公司，原告的放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运通公司未按合同约

定偿还借款利息，科瑞公司、杨清华、于荣玲对该借款未履行担保还款义务。运

通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其股东。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运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所负义务；合同签订后，

原告已经履行了放款义务，运通公司却未依约偿还利息，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

同约定，原告有权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要求运通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含

罚息、复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 1 向原告偿还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 1,653,973.18 元，并支付

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 

（2）判令被告 1 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5,000 元； 

（3）判令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被告 5 对被告 1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二）诉讼、仲裁进程情况 

德州银行博兴支行已于近期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16 民初 4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本金 50,000,000 元、利息

1,653,973.18 元（暂计算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及以 50,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罚

息； 

2、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 5,000 元； 

3、被告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杨清华、于荣玲、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

公司对判决第 1、2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300,094.87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杨清华、于荣玲负

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宜，督促

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上述相关事宜，并提醒投资者

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